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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 
 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（证券简称：川恒股

份，证券代码：002895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以电

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

开。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，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

董事有彭威洋、张海波、刘胜安、段浩然、朱家骅、胡北忠、佘雨航，合计 7 人。本

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海斌先生召集和主持，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

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通过《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议案》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公司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（以

下简称《激励计划》）及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公司在有效期内向

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，本议案各子议案分别表决。  

1.01  调整预留权益的授予价格 

根据《激励计划》对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，因公司在《激励计划》公告当日

至本次预留权益授予期间已实施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，每股派息 0.30 元，预留权

益的授予价格相应调整为 6.00 元/股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1.02 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 

《激励计划》预留权益授予条件业已成就，公司及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不得实施或

不得授予的情形，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，预留权益的限售期、解限安排及禁售



期与《激励计划》规定相一致，决定以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为授予日，向符合授予条件

的 42 名激励对象授予 80.00 万股限制性股票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披

露的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

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3）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向银行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》 

公司投资建设的“30 万吨/年改性磷石膏胶凝材料生产装置”，系依托自主研发的

“半水磷石膏改性胶凝材料及充填技术”实现磷石膏充填技术的工业化生产，根据贵

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贵州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贵州省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专项资金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黔工信节[2019]7 号）、及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《关于下达

2020 年第一批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黔工信节能函[2020]27 号）

的规定，公司有权申请专项资金 800.00 万元，工业及国企基金公司确认通过民生银行

以发放委托贷款的形式向企业发放专项资金，委托贷款期限至 2024 年止，该笔专项资

金委托贷款不计息，公司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，担保的具体形式由公司与民生银行协

商确定，各地工信局按照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，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实施绩效考核，绩

效考核后再实施绩效奖励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》 

公司拟与贵州省兴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合资新设控

股子公司，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 1,000.00 万元，本公司出资 700.00 万元，持股 70%，

贵州省兴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出资 200.00 万元，持股 20%，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

司出资 100.00 万元，持股 10%。新设公司经营范围拟为公共渣场的管理与运营，有利

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，满足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需要和安全及环境保护的要求，三

方拟签订《出资协议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信息披露媒

体披露的《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4）。 

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10 月 27 日 


